	刑法實例演習第4題評論 
 
報告人：犯防二/411725031/杜謹民 
評論人：財法二/411630041/蔡政翰 
分數：86 
 
壹、內容評析 
一、爭點 
【爭點】  
1 甲持刀對乙之傷害行為是否成立刑法第278條第1項之重傷罪？ 
2 甲持刀對乙之傷害行為是否構成正當防衛，可阻卻違法？  
 評語：有抓到並列出本題的主要爭點， 
 
二、擬答內容 
1、標題 
報告人擬答所開的標題過於冗長，且內容其實是在敘述題目的事實及爭點所在，本文認為可完全省略，在其後的答題中論述即可，使結構上更簡潔明確。 
2、構成要件 
報告人於構成要件前先行援引法條，本文認為可將法條和客觀構成要件相結合：先提及278條1項，再以刑法第10條第4項來解釋278條之重傷意旨，最後再進行函攝可使結構更加清晰。 
可改為：按刑法278條第1項：「使人受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所謂重傷，即：「
1. 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或二目之視能。 
2. 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耳或二耳之聽能。 
3. 毀敗或嚴重減損語能、味能或嗅能。 
4. 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以上之機能。 
5. 毀敗或嚴重減損生殖之機能。 
6. 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於刑法第10條第4項定有明文。查本案...... 
3、違法性 
報告中於構成要件檢討完後直接開另一標題來討論反面容許構成要件錯誤，但實際上依然是在討論甲的同一行為，且容許構成要件即阻卻違法事由，應在違法性階層討論其較佳。又報告中的違法性涵攝似乎放在結論的部分，本段落並未討論甲的正當防衛行為。 
架構參考： 
違法性 
(1)反面容許構成要件錯誤的概念 
涵攝甲正當防衛的行為(主客觀不一致) 
4、引用學說須附理由 
報告人引用之不同見解以及論述完整合理，值得贊同，但在最後採某一說時應附上引用的理由(如個說的優缺點)或是個人對學說的看法，否則使原本完整的論述流於空洞。 
5、結論 
與標題的問題相同，結論中提及甲之行為評價細節應於前開之構成要件以及違法性審查當中，使得結論精簡扼要。 

貳、結語
報告有明確抓出爭點，對各爭點論述如引用法條及相關學說也相當完整，惟對作答的架構仍有改進的餘地，且可以對事實的涵攝多加論述，若僅是列出學說及法律，則容易對題目失去焦點而使讀者不易了解答案所想表達的內容。
